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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
兮高高，黑
水兮滔滔”，
兴 起 于 白
山、黑水之
间 的 女 真
族，曾统治
半壁江山达

百年。作为大金帝国的发源地，黑龙江
拥有着多处女真人的文化历史痕迹。而
位于黑龙江省绥滨县的中兴乡，就是其
中的一处。这里所发现的金代墓群及古
城，为研究黑龙江地区女真族、金代历史
及辽金考古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974年，黑龙江省考古队在绥滨县
中兴金墓中发掘出土了一件雕刻着飞天
女神形象的石雕作品，并将其取名为“石
雕飞天”。该石雕飞天以寿山石为料，采

用单面透雕制作而成。它质地温润光
滑、色泽典雅，长8.30厘米、宽6.15厘米、
厚1.10厘米，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

飞天在佛教中乃“天地司乐之神”，
原本面目狰狞的它，因佛教理论、艺术审
美及创作的发展需要，而逐渐演化为眉
清目秀、体态俏丽、翱翔于天空之中的飞
仙女神。石雕飞天的图案造型不仅别致
生动，而且动感力十足：飞天女神面相丰
腴、体态健美，只见她头梳双髻，袒上身，
裸双臂，左臂举至胸前，右臂向上擎起；
被朵朵荷花与卷云环绕的她，衣带飘逸
自如，像极了“嫦娥奔月”之景。但无论
是飞天女神，还是她的衣带，甚至是那布
满的卷云与荷花，都似乎蕴藏着不同寻
常的节奏与韵律，从而形成了强烈的音
乐感和舞蹈感。

在金朝建立以后，曾经只信奉萨满

教的女真人，因受汉人、契丹人影响而开
始崇信佛教和道教。当时，“全国崇重道
教，与释教同”。公元 1123年—1135年，
黑龙江地区佛教徒除汉人、契丹人外，以
女真人上层贵族居多，而墓中所出土的
这件石雕飞天也恰巧证实了此点。它的
出现，为研究黑龙江地区女真人文化及
其与中原地区密切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
物。 （黑龙江省博物馆冯骏 蒋萃供稿）

传历史记忆 展黑土风采

石 雕 飞 天

黑龙江省老干部大学成立于2005年
12月，是“省级规范化老年大学”、“全国
老年大学示范校”。学校有两处校址，一
处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390号，一
处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颐园街3号，学校
建筑面积共 5.5万米。面向社会老年人
招生，条件不限。设立了音乐、舞蹈、书
画、保健、生活、综合6个系部，开设80门
课程，品牌、精品课程有 50余科，有 170
个教学班，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层次
教学，在校学员总数10000余人。现有专
兼职教师60名，其中具有副高级专业技
术职称的达到80%以上。与哈尔滨工业
大学老年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老年大

学、哈尔滨理工大学老年大学、哈尔滨商
业大学老年大学、东北农业大学老年大
学联合办学，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不断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质量。

黑龙江省老干部大学以深入贯彻落
实《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立
足学校发展实际，制定了《黑龙江省老干
部大学2017-2020年发展规划》，加强学
校软硬件建设，学校环境优越，师资水平
领先，教学成果丰硕，深受老年学员欢
迎。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校园网站与系
统的对接实现了网上招生及收费，运用
老年大学综合管理系统实现了学校信息
管理、教职工管理、招生管理、班级管理、

第二课堂管理的全面、细致和科学化。
学员委员会在发挥学员“自我管理、自我
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丰富第二、第三
和第四课堂发挥了重要作用。每年举办
校园艺术节和期末学员汇报演出，举办
学员书画、摄影艺术展，出版会刊《黑龙
江老年大学生》杂志和校报《黑龙江老年
大学》，极大地活跃了学员校园文化生
活。全面推进教学规范化建设。参照高
等院校的模板规制，编写老年教育通用
的教学大纲。加大力度推进教育科研工
作。组织力量开展教材建设，编写出了
符合我省、我校实际、适合社会需要的老
年教育系列教材。

省老干部大学：强强联合办学 推进教育科研

更 正 公 告
在2017年11月20日黑龙江日报第10版刊登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营业部债权催

收公告》中,部分客户贷款已处置完毕（具体名单见下表），与农行已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特此更正。
序号 客户名称 担保人名称 贷款余额 表外息
1 哈尔滨市新发农牧工商企业公司 哈尔滨市东辉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 5,513,698.27
2 哈尔滨正森人造板厂 中国龙江森工集团公司 16,500,000.00 29,408,268.54
3 黑龙江农垦发展实业总公司 黑龙江北大荒系列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哈尔滨三祥实业有限公司、哈尔滨吉顺牧业有限公司 29,930,000.00 55,608,859.09
4 哈尔滨市龙庆食用醋酸厂 哈尔滨龙庆工贸有限公司、哈尔滨宏飞塑料厂、哈尔滨市龙庆调味品厂、哈尔滨市香坊横道市场服务有限公司 11,940,000.00 24,201,799.67
5 黑龙江省香坊实验农场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哈尔滨农垦香鸿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7,181,692.25 35,185,376.27
6 哈尔滨农垦哈白猪原种场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哈尔滨农垦香鸿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4,710,000.00 55,625,903.77
7 哈尔滨香木木材实业公司 哈尔滨国营香坊木材综合加工厂 1,270,000.00 5,146,726.50
8 哈尔滨建兴物业供热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 1,100,000.00 2,354,248.04
9 哈尔滨市工艺标牌厂 280,000.00 451,771.32

10 黑龙江省天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出租汽车分公司、哈尔滨汽车配件四厂 960,000.00
11 哈尔滨市西餐肉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西餐肉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张金岭 1,000,000.00
12 哈尔滨市供销粮油贸易总公司 哈尔滨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17,580,000.00
13 哈尔滨市矿山电器设备厂 哈尔滨跃进实业公司 935,000.00
14 哈尔滨市太平物资回收总公司 哈尔滨供销物资集团公司 9,780,000.00
15 哈尔滨市全球纺织厂 伊春房产(刘纯）、伊春市天吉纺纱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天吉纺织有限公司伊春市纺纱分公司 8,200,000.00 592.39
16 黑龙江省供销合作企业总公司国际贸易分公司 黑龙江省供销合作企业总公司 4,200,000.00
17 哈尔滨和利达物资经销有限公司 3,500,000.00
18 哈尔滨天成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日照板房厂 1,300,000.00 1,090,392.03
19 杨静，身份证号230108730812002 150,301.61 554,854,859.44
20 王永忠,身份证号230103680517281 中国农业银行哈尔滨市分行职工培训中心 18,666.64 11,715.69

注：上述以人民币“元”为金额单位。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营业部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营业部
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政策规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营业部受财政部委托，现对下列
逾期债务予以公告催收。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继承人立即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
江省分行营业部及其分支机构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自然人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客户名称 身份证号码 担保人名称 贷款余额 表外息
1 李淑华 230102195109231325 34,918.12 18,271.65
2 潘敏 230103711025282 1,018,455.66 1,030,182.52
3 赵艳华 230104195909292348 1,260,242.89 1,087,991.92
4 叶静 230106196103080845 1,304,875.70 1,672,365.75

注：本金余额、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上述以人民币“元”为金额单位。本公告
催收债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迟延履行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联系电话：55638195、上述借款人、保证人以及知情者，请与我行及分支机构联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营业部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黑河市地方税务局深入贯彻作风
整顿工作要求，通过试点推进的方式，
坚持以国地税合作为导向，以服务深
度融合为重点，充分整合办税服务资
源，大力推行“一窗一人一机”办税服
务新模式，实现了“进一家门、办两家
事”，减少了纳税人办税成本。一是
调配人员场所，整合服务资源。国税、
地税试点单位分别从各自办税服务窗
口抽出 2人进驻对方办税服务厅，进驻

人员按照对方管理要求开展工作，共
同提升纳税服务质效。二是确定办税
事项，联合业务培训。国税、地税部门
联合梳理前台窗口办税事项，明确纳
入“一窗一人一机”联合办税模式的业
务范围，根据 151项涉税业务清单，双
方业务骨干相互开展了业务交流培
训，让国税、地税办税服务厅人员熟练
掌握国税、地税政策业务和软件操作
流程。三是开放互访权限，配置硬件

设备。国税、地税部门互相开通访问
权限，配置了操作人员岗责，并共同为
双方办税厅配齐了硬件设备，为“一窗
一人一机”联合办税奠定基础。四是
总结试点经验，全市全面推广。在试
点单位成功运行基础上，其他单位迅
速跟进，国税、地税联合将共同确定的
办税内容进行对外公示，将于 12月份
在全市全面推开“一窗一人一机”联合
办税模式。

黑河市地税局：深化国税地税合作 推进服务深度融合

今年以来，鹤岗市向阳区地税局把
作风整顿工作与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学走改促”活动相结合，高起点开
局，高质量开展，高标准推进，精心组
织，狠抓落实，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是干部队伍精神风貌焕然一
新。向阳区地税局全体干部按照省委
作风整顿工作要求，认真查找问题，剖
析原因，制定措施，扎实整改，并按照树
立“五个好作风”的要求，立规矩，提素

质，转作风，树形象，呈现出思想解放、
作风严谨、效率提升、群众满意的新气
象。

二是税收执法规范化水平显著提
升。依托作风整顿工作，向阳区地税局
加强了税收执法规范化管理、检查，强化
风险防范，严格落实审查监督机制，大力
推动了执法规范制度化建设。进一步规
范了税收执法行为，防范和降低了执法
风险，维护了纳税人合法权益，提高了税

收征管水平。
三是税收服务意识、手段更加优

化。向阳区地税局建立了办税服务大
厅、电子税务局网上办税的多元化服务
平台，完善“一窗式”服务，推行“六零”服
务承诺、五大改革、十项办税便利措施。
简化办税手续，简并办税资料、优化办税
流程，及时受理，限时办结。通过一系列
整改创建措施，提高了办税效率，提升了
纳税人满意度。

鹤岗市向阳区地税局：执法规范制度化 作风整顿见成效

黑龙江省2017年最低收购价稻谷
委托收储库点认定条件

根据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黑龙江分公司、黑龙江省粮食局、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关于开展2017年最低收购价稻谷收储库
点认定工作的通知》（中储粮黑〔2017〕201号）要求，最低收购价稻谷委
托收储库点认定条件如下：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粮食收购资格，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并年检，在农发行
开户。

2、企业需有一定规模的自有仓容，仓储设施条件符合《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国
家发展改革委令 2009第 5号）和《粮油储藏技术规范》要求，配备了机械通风、电子
检温等必要的保粮配套设施。新增库点不得位于低洼易涝、行洪区。具备与预计
日收购能力相匹配的计量称重器具、检验设备、清理设备、烘干设备、输送设备和人
员。已安装或承诺安装中储粮总公司政策性粮食收购“一卡通”结算系统和粮食收
购公开可视系统。对有分库（库区）的委托收储库点，认定到单个分库（库区）。

3、执行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相关规定。
4、具有较高管理水平和较高信用等级，在人民银行无不良资信记录。
5、严格执行粮食流通统计制度，准确、及时报送统计报表。
6、三年内在收储及销售出库等方面无违规违纪行为。
7、企业承诺在执行国家政策性粮食收储业务期间，不使用国家政策性粮食进

行抵、质押。
8、安全生产制度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全面落实，相关设施设备、手续齐全完善，

无重大消防隐患。
9、检验、保管、统计、财务等专业岗位人员具有相应的岗位技能。
10、地方国有（含国有控股）粮食委托收储库点要由县（市）级相关主管部门组

织区域内所属库点之间联保,签订联保协议书；国有（含国有控股）集团公司所属企
业，由总部与所属企业联合签订《2017年度最低收购价稻谷委托收储库点联保担保
书》。

11、委托收储库点要按照 20元/吨标准向中储粮直属库交纳履约保证金，或从
收购费用中抵交。中央企业、省级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及其直属库可免交履
约保证金，但必须由总部签署书面担保合同（抵押、质押或连带责任保证），或者由
中央企业、省级储备粮管理公司总部出具银行保函，由企业总部统一担保，对其下
属任何一个库点违反政策或合同的行为承担担保责任。

12、国有控股粮食收储企业拥有企业设施的所有权和附着土地的使用权，且无
对外抵、质押情况（农发行贷款抵、质押除外）；企业的注册资本必须实缴到位，国有
股持股份额在 50%以上（不含 50%）。国有控股粮食收储企业保证在收储的最低收
购价稻谷出清前不降低国有持股比例、不降低企业注册资本，并由当地政府或企业
总部向省粮食局提供防范收储风险的承诺。国有控股粮食收储企业需委托省指定
范围内的律师事务所对申报的材料和情况进行尽职调查。

13、非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由地方政府推荐，并提供与预计收储最低收购价稻谷
等额的银行存款、本企业不动产抵押或银行担保。

14、年加工30万吨及以上的水稻加工企业，按照《关于做好年加工能力30万吨
及以上的水稻加工企业纳入最低收购价稻谷委托收储库点工作的通知》（黑粮储联
〔2016〕113号）有关要求执行，有关数据按照2016、2017年实际情况考核。

拟纳入黑龙江省2017年第三批最低收购价稻谷
委托收储库点资格名单

序号 地市 县（市、区）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企业性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大庆市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石人沟粮库有限责任公司 腰新乡石人沟渔场 国有控股 李毅然 0459-3440585

2 鹤岗市 东山区 鹤岗市新华粮库有限公司 鹤岗市新华镇永安村 国有独资 朱 勇 13504588764

3 鹤岗市 萝北县 中航国际（共青农垦）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萝北县共青农场河北街六委1幢206号 国有控股 王东伟 13846168455

4 鸡西市 虎林市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丰禾粮食经销有限公司丰益分公司 黑龙江省八五四农场工业园区 国有控股 李 伟 13846030009

5 鸡西市 虎林市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鑫仁泽粮食仓储有限公司 虎林市八五八农场清河分场 国有控股 赵清云 13329576393

6 鸡西市 虎林市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鑫信瑞粮食仓储有限公司 虎林市庆丰农场第五管理区第三作业站 国有控股 刘永刚 13555046541

7 鸡西市 虎林市 黑龙江星华粮油经贸有限公司 虎林市八五O农场 国有控股 李亚娟 13946855768

8 鸡西市 鸡东县 黑龙江吉粮金谷粮油收储有限公司永安分公司 鸡东县永安镇永丽村 国有控股 张洪斌 13836511640

9 鸡西市 密山市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鑫礼和粮食仓储有限公司 密山市兴凯湖农场场部兴鑫小区三号楼房号0113 国有控股 孙书祥 13091714088

10 佳木斯市 抚远市 黑龙江隆凯米业有限公司 抚远市前哨农场 国有控股 陆希智 13359544888

11 佳木斯市 富锦市 富锦市二龙山粮库有限责任公司 富锦市二龙山镇 国有控股 王利民 0454-2610633

12 佳木斯市 富锦市 富锦象屿金谷农产有限责任公司 富锦市工业园区 国有控股 赵万鹏 0454-2606203

13 佳木斯市 富锦市 黑龙江锦稻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富锦市工业园区 国有控股 费 坤 13512628563

14 佳木斯市 富锦市 中合供销建三江大兴一库有限公司 富锦市建三江大兴农场西外环西侧 国有控股 杨顺伟 13206973333

15 佳木斯市 富锦市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中航卓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富锦市建三江管局红卫农场二十四作业站第五办公室 国有控股 王乐基 13945427327

16 佳木斯市 同江市 黑龙江前进金谷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同江市前进农场 国有控股 许 涛 15326577111

17 佳木斯市 同江市 同江市江都粮库有限责任公司 同江市工业园区 国有控股 于永志 18045454543

18 齐齐哈尔市 龙江县 龙江县红旗粮库有限公司 龙江县济沁河乡 国有控股 张晓东 15946453999

19 齐齐哈尔市 龙江县 龙江县红旗粮库有限公司粮食交易物流中心 龙江县白山工业园区东侧 国有控股 张晓东 15946453999

20 齐齐哈尔市 龙江县 龙江县红旗粮库有限公司粮食交易物流中心收储二区 龙江县白山工业园区东侧 国有控股 张晓东 15946453999

21 齐齐哈尔市 龙江县 龙江县天泉粮食有限公司 龙江县山泉镇龙山村四队 国有控股 任 坤 18845247999

22 齐齐哈尔市 龙江县 龙江县天泉粮食有限公司二区 龙江县山泉镇平安村建设七队 国有控股 任 坤 18845247999

23 齐齐哈尔市 泰来县 泰来县平洋粮库有限公司 泰来县平洋镇 国有控股 张士成 13154523777

24 齐齐哈尔市 泰来县 泰来县平洋粮库有限公司（东库区） 泰来县平洋镇 国有控股 张士成 13154523777

25 齐齐哈尔市 依安县 依安县鹏屿商贸物流有限公司（第三保粮区） 依安县西南街 国有控股 徐松松 15845277901

26 双鸭山市 宝清县 黑龙江红兴隆农垦中航卓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宝清县八五二农场七分场四队 国有控股 华伟南 13329345989

27 绥化市 北林区 黑龙江大成福爱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林区永安镇永兴村 国有控股 张 炎 18724553917

28 绥化市 北林区 绥化象屿金谷农产有限责任公司 北林区张维镇 国有控股 杜大强 13304807230

29 绥化市 庆安县 庆安倍丰金秋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庆安县同乐乡 国有控股 迟永江 18545829777

30 绥化市 庆安县 庆安东禾金谷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庆安县火车站北侧庆安粮库有限公司院内 国有控股 李金涛 13104551122

31 绥化市 肇东市 黑龙江中垦鸿良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肇东市北部新区鸿良园区 国有控股 苑士兵 15303653030

拟纳入黑龙江省2017年第三批最低收购价稻谷委托收储库点资格公示
按照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省粮食局、省农发行《关于开展2017年最低收购价稻谷收

储库点认定工作的通知》（中储粮黑〔2017〕201号）要求，经各地审核和省级复核，拟将符合
文件要求的31个企业（含分库、储粮区）纳入第三批最低收购价稻谷委托收储库点资格。
为确保资格审核认定工作公开、公平、公正，现对审核结果予以公示，并委托当地中储粮直
属库、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发行在当地（到县、乡、村）电视台、广播、主要报刊、网站，以及
企业的显著位置同时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实

名向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省粮食局、省农发行反映，匿名信和匿名电话，不予受理。
受理单位：
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 电话：0451-87117675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209号浦发大厦14层 邮编：150090
黑龙江省粮食局： 电话0451-53609874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1509 邮编：150001

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 电话：0451-84685707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花圃街24号 邮编：150010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黑龙江省粮食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黑龙江省分行
2017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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